
附2

诉求意见办理情况满意度调查表

	诉求意见办理单位
	

	答复件标题和文号
	

	承办单位是否与企业沟通：是（  ）          否（  ）

	您对承办单位的办理情况是否满意：

满意（  ）      基本满意（  ）        不满意（  ）

	您对承办单位办理工作的具体意见：

企业盖章：            

（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由省非公办发送到相关企业联系人；

2、企业收到本表后，请及时填写并寄送（或发送扫描件）至湖南省非公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地址：长沙市天心区新韶东路467号，湖南省经信委1027房；邮编：410004；电话：0731-88955551；电子邮箱：hnsmefzc@126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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